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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理 事 會 

第六百八十一次會議 

—九五四年十月七日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

主 席 M r . W. BORBERG (丹麥） 

出席者：下列各圃代表：巴西、中國、哥侖比 

亜、丹麥、法蘭西、黎巴嫩、絲西蘭、土耳其、蘇維埃社 

會主義#和國聯盟、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、 

美利堅合彔國。 

瞌時議程(S/Agenda/681) 

一《通過議程o 
二. 選 舉 國 際 法 院 法 官 一 人 以 實 B e n e g a l Rau 

逝世後所遺之缺。 

三. 選舉國際法院法穹五A。 

向退任主席致謝 

― . 主 席 : 哥 侖 比 亜 代 表 M r Urrutia於九月伢 

主持理事會會務，處理有方，特向他表示我們的謝 

忱，我相信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必認爲這是我的權 

利，也县我的責任a Mr Urrutia對譏事規刖的綜錯 

祓雜，暸解透徹，對國際法知識淵博，而且富有外 

交手腕，機智软厚，這一切使我們的工作得以順利 

推進,理事會的聲望得以日益提高。 

― . M L URRUTIA (哥侖比 J S )剛才謬承主席 

通 春 , 衷 心 威 謝 。 

三. 我栢信這個月安全理»會舉行會讖必較上 

月爲多，所須處理的間題也必然較多。因此我敬祝 

主席成功。然而我知遨主席磐磐大才,肆應有方，這 

個月在安全理事會内必能多所建樹。 

通過議程 

讒程通過。 

選舉國際法院法官一人以實Sir Benegal Rau 

逝世後所遣之缺（S/3270 and Corr 1, S/ 

3270/Add.l and 2， S/3274, S/3293) 

四. 主席:依照國際法院規約第十五條的規定， 

這次當選以補 'Sir Benegal R i U 遗缺的法官的任期， 

將 九 六 一 年 二 月 五 日 屆 满 . 

五，本人請理事會全體理事注意文件S/3293, 

其中載有祕書長關於選舉國際法院法官的備忘錄。 

六.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安全理事會第六 

七七次會議決定國際法院這個缺額的補選，應在大 

會本m^期內並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出缺的國際 

法院其他缺額補選以前舉行。 

七，國際法院規約第二、五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 

及十二各條規定第一次選舉的一般辦法，第十四條 

規定安全理事會應依照此項辦法，舉行補缺選舉。 

八. 候 選 人 履 歷 载 於 文 件 S / 3 " 0 and Corr . l , 

S/3270/Add.l and 2。 

九. 秘書處將分發選票。凡選票上所圈人名多 

於一入者應作筠廢屢論，被選舉人不在候選人名翬 

內者亦作爲廢袅。依照規約第十條第一項之規定， 

候選人在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獲得絕對多數袅者當選 

爲國際法院法官。安全理事會對猹得六票或七稟以 

上的候選人認爲當選。 

— 〇 . 我 們 現 在 表 決 。 

舉行無記名投禀。 

選惠總數： 

廢菓： O 

有效袅數： 一 

投惠理事人數： — 

必要多數： 六 

候選人所得票數： 

Mr. Mohammad Zafrulla Khan 

(巴某斯坦） 六 

Mr. Radhabinod Pal (印度） 五 

— ― . 主 席 ： 茲 宣 佈 M r Zafrulla K h a n在安全 

理事食選舉中當選。Mr K h a n 當 選 情 形 當 卽 通 知 

大會；我們一會％可收到大會主席的來函，通知大 

會《：惠的結果。 

—二我剛剛收到大會主席的來函，通知我說 

M r Zafrulla Khan (巴某斯坦）業已在大會袅選中镀 



待法定多數。同一候選入眛巳在安全理事會镀得法 

定多數，我相信大會主席一定會宣佈Mr. K h a n 赏 

選爲國際法院法官。 

^ 國 際 法 院 法 官 五 入 （ S / 3 2 8 1 a n d A d d . l 

to 4， S /3293) 

- H . 主 席 ： 理 事 會 現 在 開 始 l â 理 譏 程 上 的 次 

— 項 目 ~ K 照 规 約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的 規 定 ， 選 舉 

國際法院法官五人，以»̶九五五年四月五日出缺 

的五個席位，Sir Arnold McNair > M r . Guerrero^ Mr. 

Alvarez^ Mr. Basdevant和Mr. Carnetro五人的任期 

都於是日届满。 

一 四 . 兹 請 理 事 會 注 意 英 聯 王 阈 的 S i r Arnold 

M c N a î r 和 希 瞰 的 M r . Spiropoubs業巳撖銪他們的 

侯選資格。 

— 五 . 候 選 人 名 S 及 其 履 歷 連 同 有 關 選 舉 的 其 

他佾報均載於文件S/3281 and Add.l to 4。 

—六.兹箫理事會全體理事在選舉菓的左方， 

郎所擬選舉的侯選人的姓名對面割一佃叉。選舉菓 

割31的姓名多於五価節親爲唐菓。唯有選畢II上列 

有姓名的候選人所得菓教才能訐算。如果獲得法定 

多 數 的 侯 選 人 多 於 五 位 ， 助 主 席 営 向 安 全 , 會 箭 

示應遵照甚f i手耩辦理。 

畢行無記名投II。 

mmmik: ― 
ms: o 
有 效 菓 ≪ : — 

投蔞理事人數： 一 

必要多數： 六 

候 選 入 ， 菓 數 ： 

Mr. Jules Basdevant (法蘭西） — O 

M r . Hersch Lauterpacht (英聯王圃)… 九 

Mr. Roberto Cordova (虽西哥) 八 

Mr. José G. Guerrero (薩爾芄多） 七 

M r . Lucio M . Moreno Quintana 

(两根廷) 七 

Mr. Charles de \Tuscher (比利時〉 六 

Mr. Shigeru Koriyama ( B 本 ) 二 

Mr. Ricardo J. Alfaro (巴'拿爯) 一 
Mr. Raûl Sapaia Pastor ( B 拉 圭 ) ― 

M r . Georges Sauser-HaU (瑭士） ― 

— 七 . 主 席 ： 下 列 候 選 人 獲 得 法 定 人 數 ： M r . 

Basdevant» Mr. Lauterpacht, Mr. Cordova, Mr. Guer-

rero， Mr. Moreno Quintana及Mr. de Vîs8cher a 

- A . 我 們 現 在 進 行 第 二 次 投 粟 。 因 爲 羝 有 五 

偭映額需要選補，所以請各位理事弒選舉五位候選 

人。選舉惠上所書候選人姓名多於玉個卽覦爲廣暴。 

各位理事可以選舉候選人名單中的任何一位。 

舉行無筘名投菓。 

選 菓 , ： 一 
mm: o 
有效蓖數： 

投n理事人數： 一 

必耍多數： 六 

候選人所得裏數： 

Mr. Jules Basdevant (法爾西〉 — O 

Mr. RoTwto Cordova (虽西哥）"： 八 

Mr. José G. Guerrero ( 薩 爾 X 多 ） 八 

Mr. Hersch Lauterpacht ( 英 聯 王 國 ) ⋯ 八 

Mr. Lucio M . Moreno Quintana 

(阿根廷） 七 

Mr Charles de Visscher ( 比 利 時 ） 七 

Mr. Shigeru Kuriyama (日本) 二 

Mr. Raûl Sapena Pastor (巴拉圭) 二 

Mr. Ricardo J. Alfaro (B拿馬） 一 
Mr. Georges Sauser-Hall ( ^ ± 〉 ― 

一Jl.主席：因爲祇有五個缺額霤耍選補，所 

以我們必須再抉菓—次。請各位理事羝投五位候選 

人的蓽。選舉II上的人名多於五偭卽蹒爲麼惠。 

舉行'無誔名投菓。 

mmmm: ― 
mm: . o 
有效菓數： 一 

投菓理事人數： 一 

必要多數： 六 

候選人所得惠數： 

Mr. Jules Basdevant (法蘭西） 九 

M r . Roberto Cordova ( 墨 西 哥 ) . v 八 

Mr.'Hersch Lauterpacht ( 英 聯 王 國 ) ― 八 

Mr. Lucio M . Moreno Quintana 

mmm) 七 

Mr. Charles de Visscher (比利時） 七 

Mr. José G. Guerrero (薩爾瓦多） 六 

Mr. Ricardo J. Alfaro (巴拿馬） 二 

M r . Shigeru Kuriyama (日本) 二 

Mr. Raûl S a p œ a Pastor (巴拉逢) 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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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o.主席：因爲祇有五個缺額需要選補，安 

全理事會必須再投票一次。請各位理事祇投五個候 

選人的惠。選舉票所載候選人姓名多於五個卽視爲 

廢菓。 

舉行無記名投累。 

mmmwr: ― 

廢袅： o 
有效裹數： 

投累理事人數： — 

必要多數： 六 

候選人所得菓數： 

Mr. Jules Basdevant (法蘭西) 九 

Mr Roberto Cordova (墨西哥) 九 

Mr. Hersch Lauterpacht ( 英 聯 王 圃 ） - " 八 

Mr. Ludo M . Moreno Quintana 

(两根廷) 八 

Mr. José G. Guerrero (薩爾瓦多） 五 

Mr Charles de Visscher (比利時） 五 

Mr Ricardo J Alfaro (巴拿馬) 二 

Mr. Raûl Sapena Pastor (巴拉圭) 二 

Mr Shigeru Kuriyama (日本) ― 

Mr. Choucn Cardahi (黎巴嫩） 一 
Mr. Georges Sauser-Hall (瑞士） 一 

二 一 . 主席：镀得法定多數的候選人如下：Mr. 

Basdevant：、Mr. C6rdova、Mr. Lauterpacht及Mr. Mbreno 

Quintana。因爲砥有四位候選人赏選，所以我們必須 

再投褢一次。這四位候選人業已在安全理事會猹得 

必要的惠數；這時大會也正在投累，而且必須選出 

相同的候選人。假如當選的候選人相同，大會主席 

卽黉宣佈他們赏選。我相信大會主席將宣佈那四位 

當選。 

二 二 . 因爲有五個缺銪雷荽選補，而我們祇選 

出四位候選人，所以我們必須再投菓一次，選舉另 

—位候選人。 

二 三 . 如果把剛才當選的四位候選人任何一位 

的名字寫在下一次的選畢菓上，都張選舉菓卽視爲 

廢慕。 

二 四 . Mr. URRUTIA (哥侖比亜）：有一^我 

有一些疑問。雖然我們現在卽將投票祇選犟一位候 

選人，也許我對這件事現在不應該再說甚麽，然而 

我懐疑我們究竟是否莫正依照應有的程序處理這件 

事；因爲國際法院規約第十條說得很淸楚： 

"候選人在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得綞對多數 

袅者應鼹爲當選《" 

二五. 當我們正在投菓一我記得有六位候選 

人在安全理事會猹得多數一的時候，很可能這六 

位中有五位巳在大會中獲得絕對多數。從理翁說來， 

這些人中的五位應巳在半小時前宣佈當選。我希望 

我們所抹趙續投菓的辦法會使我們猹得結果，伹假 

使我們現在所荽選舉的第五位候選人雖在半小時以 

前巳得到多數，而且在大會也得到多數，可是現在 

得不到多數，那又怎麼辦？當然那是將來的間題。 

現在讓我們照大家同意的辦法投菓選舉另一位候選 

人，雖然我對這個程序是否允當，並無把握。 

二六. 主席：上次的選禀是必需的，因爲有六 

位候選人當選，多了一位。講大家注意國際法院規 

約第八條，該條規定： 

"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各應獨立舉行法院法 

官 之 選 舉 。 " 

二 七 . 在接到大會主席通知以前，我們不會知 

道大會的情形如何。據我看來，在我們選出五位候 

選人各得六袅的必要多數以前，我們在安全理事會 

必須耱續投票下去。我們現在有四位候選人営選， 

所以我們需要苒投菓一次，以便選舉第五位候選人。 

我們得到那個結果的時候，我們纔算在大會之外， 

獨立完成國際法院規約所賦予我們的任務，這就是 

選舉瑭得必要多數的五位法官。假如聯合圃的兩偭 

機關選出的人不同，另有特別規則可適用於這種愔 

形。 

二 八 . Mr HOPPENOT (法蘭西)：我贊成剛才 

主席所作的解释。我可以ffi充說，赏六位候選人在 

安全理事會獲得铯對多數時，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 

能夠赏選，因爲待補的席位羝有五個，所以撖有五 

位或少於五位的候選人耩能當選。因此,當六位候選 

人在這褢獲得铯對多數的時候，不是五個人也不是 

六個入可認爲赏選，所以根本還談不到我們的選惠 

和大會可能業B舉行的選惠結果是否一致的間題。 

二九. Mr URRUTIA ( 哥 喻 比 亚 ） ： 我 很 抱 , 

必須堅持我們的看法，但這個問題及其解释B成爲 

許多研究許多,文的主題，我以爲將這偭間題加以 

剖析是有價値"，特別是可供將來的參考<• 

三 〇 . 我 們 的 解 释 個不同的解释——如 

下。我們找不出甚麼地方規定舐有五位候選人可在 

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猹得多數。相反的，我以爲《約 

的規定似乎指朋：假使在某一期間有六位候選人獲 

得多數，安全理事會將這個累選棕果通知大會是很 

合乎規定的。這六位候選人並不是業已當選。唯有 

六位候選人中的五位也在大會獲得多數，他們五位 



纖算赏選。但县我不懂安全理事會爲甚》不應通知 

大會一規約中並無任何規定不許安全理事會這榇 

m~~說在剛饞舉行的選舉中某某候選人業巳獲得 

铯對多數。國際法院規約第十條的要求蛾此而已。 

s - . 所 以 我 相 信 將 遇 有 六 位 候 選 人 在 安 

全理事會獲得綞對多數的情形時，安全理事會應依 

照規約第十條的規定,將那個菓選的結果通知大會。 

如果候選人中有兩位、三位、四位或五位在大會獲得 

多數，則不會有困難發生。唯有六位候選人都在大 

會及理事會锼得多數蔑時,锥要重新畢行一次菓選。 

但當六位候選人在理事會镀得铯對多數，而五位在 

大會獲得絕對多數時，朋同在兩個機關镀得多數的 

五位應認爲當選。 

三二. 因此我擬提譏將來可否請大會主席及安 

全理事會主席於每次累選後互栢通訊，似可加以考 

處。事實上，雖然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各自獨立舉行 

選畢，我們必須確實知道在某一特定時間第十條的 

規定是否巳做到了，今天有好幾次就B做到這一條 

的規定。 

三三. 可是，對已棰 J i去的倩形我不打算提出 

這悃問題，我的發言着眼於將來。目前，我贊同主 

席的意見，就是理事會應艇續選舉候選人一名，以 

補 所 ‧ 補 的 第 五 個 席 位 。 

三四. 主席：哥侖比5S代表U不堅持採取新的 

決定，我們就進行投票。可是，我要對他說明我們 

今天是依照一九五一年在，巴黎採用通的程序辦理 

的。 

三五. 這次投惠羝選铺―捆缺額，不用說巳獲 

得多數禀的候選人姓名如苒見於選蔡，這些選票便 

钃爲麼袅。 

舉行無記名投禀。 

選票總數： 

廢菓： O 

有效褢數： 一 

投袅理事人數： 一 

必要多數： 六 

候選入所得II數： 

Mr José G. Guerreru (薩爾1：多） 七 

Mr Charles de Vîsscher (比利時） 四 

三六. 主席：Mr Guerrero已在理事會猹得必 

要的多數，我現在卽將理事會投蔡結果通知大會主 

席。 

三 七 . 我巳接到大會主席的來函，說相同的五 

位候選人a在大會狻得絕對多數。國際法院法官的 

選舉就此完成。 

( 午 後 一 時 零 分 散 食 * 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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